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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 西政办发〔2014〕18号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成立北京市西城区打击传销

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 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、国

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、公安部有关文件精神，打击传销、规范直

销，维护辖区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，经区政府同意，成立北京市

西城区打击传销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领导小组组成

组  长：孙  硕   区政府副区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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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王  静   区综治办主任

赵  斌   西城工商分局局长

        梁  兵   西城公安分局副局长

领导小组负责组织、领导、协调全区的打击传销工作，研究

解决打击传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西城工商分局。主要负责

打击传销工作的分析研究及日常工作的组织协调。办公室主任由

西城工商分局主管副局长兼任。

成员单位包括：区综治办、西城工商分局、西城公安分局、

区委宣传部、区流管办、区住房城市建设委、区政府法制办、区

检察院、区法院、区教委、区文化委、区卫生局、区园林绿化局、

区食品药品监管局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商

务委、区房管局、区地税局、区国税局、各街道办事处。

二、成员单位职责分工

区综治办：负责对打击传销工作的统筹协调。

西城工商分局：负责打击传销工作的宣传发动，发现线索、

挖掘案源；做好传销案件的查处、分析及涉传人员的统计并建立

打击传销工作档案；指导各工商所做好辖区内打击传销相关工作。

西城公安分局：负责对构成犯罪的传销案件的宣传发动，在

管理出租房屋和暂住人口过程中注意发现线索、挖掘案源；做好

对传销案件的查处、分析及涉传人员的统计并建立打击传销工作

档案；指导各派出所做好辖区内的打击传销相关工作。

区委宣传部：负责加强打击传销的宣传报道工作。

区流管办：负责提供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的基础信息；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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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租房屋管理，严禁房屋出租者向传销人员提供活动场所。

区房管局：负责协助区流管办建立房屋出租档案；加强对房

地产经纪机构的管理，要求各房地产经纪机构从事租赁业务时，

不得向传销人提供活动场所；房地产经纪机构一旦发现房屋出租

人为传销行为提供经营场所、培训场所、货源、保管、仓储等便

利条件的，及时通报相关执法部门。

区政府法制办：负责对工商、公安等部门的执法行为进行监

督检查和指导。

区检察院：负责对构成犯罪的传销案件，依法、及时受理、

提起公诉。

区法院：负责对构成犯罪的传销案件，依法、及时受理、审

判。

区教委、区文化委、区卫生局、区园林绿化局：负责对主管

行业领域内涉及传销相关产品及人员情况的统计分析并建立档

案，解释本部门行业知识并出具相关证明，配合工商、公安等部

门做好传销查处工作。

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商务委、区住房城

市建设委、区国税局、区地税局、区食品药品监管局：依照各自

的职责和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对公安机关、工商部门依法查

处传销行为予以积极配合。

各街道办事处：要发挥综合治理、齐抓共管的优势，将打击

传销工作纳入日常工作之中，明确责任和任务，充分发挥工商所、

派出所，以及社区管理、居民委员会的作用，积极开展宣传教育、

租赁房屋和流动人口日常监管等工作，完善出租屋管理制度，从



- 4 -

源头上遏制传销活动蔓延。开展打击传销“进社区、进家庭、进

学校”活动，广泛宣传传销对社会、家庭的危害，教育居民不将

房屋租给传销人员，压缩传销团伙的活动空间，充分利用各种监

管资源，密切关注辖区传销团伙的活动情况，及早发现、及早报

告，实行群防群治。

除上述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外，银行、电信、邮政、新闻等有

关部门和单位，依照各自的职责和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对公

安机关、工商部门依法查处传销行为予以积极配合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传销违法活动已成为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、影响社会和谐

稳定的突出问题。要牢固树立除恶务尽和长期作战的思想，克服

厌战和畏难情绪，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多措并举，标

本兼治，综合治理，深入、扎实做好打击传销各项工作，创造良

好的经济社会环境。

（一）认清形势，充分认识打击传销工作的重要性

打击传销工作面临着严峻形势，全区各级领导、各部门要充

分认识打击传销工作的重要性、长期性、艰巨性和复杂性，进一

步提高大局意识、忧患意识、责任意识，各司其职、密切配合，

创新应对措施，有力开展打击传销专项行动，务求取得新的成效。

（二）专群结合，努力形成齐抓共管、综合治理的工作局面

加强对打击传销工作的组织协调，坚持属地管理的原则，严

格落实管理责任。由各成员单位主管领导组成打击传销小组委员

会，并形成例会制，每月定期召开例会，通报打击传销工作相关

情况，结果报送各成员单位。有关职能部门要各尽其责、通力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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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、齐抓共管；要将宣传与打击并重；通过发动群众广泛参与打

击传销、抵制传销工作，形成全社会携手抵制、共同打击的良好

态势。要进一步加大打击传销的宣传力度，进一步宣传国家有关

规定，报道打击传销工作情况。

（三）建立机制，坚决遏制传销活动的蔓延、反弹

要坚持“抓早抓小，露头就打，发现一起，查处一起”的工

作思路、“打防结合、综合治理、标本兼治、重在治本”的工作

方针，逐步建立严厉打击传销活动、防止传销活动反复的长效工

作机制，建立健全日常监管、综合执法、部门协作、应急处置等

一系列制度，使传销活动得到有效控制，传销案件得到及时查处。

（四）广泛动员，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打击传销宣传教育活

动

通过发动媒体宣传、发送手机短信、现场咨询解答等多种方

式，深刻揭露传销违法犯罪行为的危害性，提高广大群众识别和

自觉抵制传销的能力。抓好对在校学生、农民工、无业人员、失

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宣传教育，形成广泛的防范打击传销的群众

基础。加强对传销参与人员的帮助和教育，做好转化工作。

（五）夯实基础，确保打击传销分解责任落到实处

充分发挥基层综治组织、工商所、派出所等维护社会稳定工

作的职能作用，把打击传销工作的任务和责任分解落实到基层，

形成打击、预防、监控和管理网络。要围绕基层平安创建工作，

大力开展无传销社区、无传销学校、无传销家庭等创建活动。

四、建立健全打击传销工作考评机制

领导小组制定《西城区打击传销工作考核评比标准》，采



- 6 -

用百分制量化考核方式进行考评。考核评比工作采取日常考核

与各单位自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每年 11月 10日前由各成员

单位自行组织考评，并于 11月 20日前将自评情况及评分结果

报西城工商分局。西城工商分局会同西城公安分局、区综治办，

结合平时掌握的情况及单位自评情况，对各成员单位打击传销

工作进行考核评分，把打击传销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工作体

系和平安建设工作考评，对全区打击传销工作相关单位进行考

核。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4年 10月 11日

抄送: 区委各部门，区武装部。
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民法院，区人民

检察院。 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4年 10月 13日印发


